
致各位中国顾客（关于不动产竞拍）

最近，中方人士参与竞拍且竞拍中标的情况越来越多。本公司也曾经多次为中方人士代办参与竞拍、遣散业务，

但是在办理相关业务的过程中，均同时存在着几个令本公司较为担心的问题，在此对这些问题加以说明。

１、在日本，租地、租房法是能够与所有权问题相抗衡的法律，即便在竞拍中取得了所有权，也会出现无法遣散租

地人、租房人情况。因此，租地人、租房人在什么时间、签下了什么内容的合约是至关重要的。

２、除租赁合同之外，还有一种合同被称为使用租赁合同。例如，对土地使用权归父母所有、房屋使用权归子女所

有的房屋进行拍卖时，通常由于所有人之间的关系为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关系，会出现不支付使用租赁费用的情

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标人得到了房屋，但是如果作为土地所有人的父母一方提出了申请拆除房屋訴訟，

就必须要拆除房屋、腾出土地。

３、拍卖申请人（一般情况下，拍卖申请人为金融机关）在设置抵押权之前所设置的各种权利不能因为拍卖行为而

被解除。正如官方机构的返还特约一样，虽然有时也会出现出押人解除相关权利的情况，但是在办理私人临时

登记手续时，依然应当对此加以注意。

４、购买属于共有产权房地产的买主不可占用、使用与竞拍事件债务无关的共有者的房地产。

为了占有并使用该房地产，购买共有产权房地产的买主必须对其他产权共有者提出申请共有物分割的诉讼。

但是，由于办理诉讼手续需要一年至一年半的审理时间，若每个共有者对相关房地产均不具备购买能力时，可

强制执行拍卖手续。

以上只是对日本的房地产竞拍作了较为简单的说明。事实上，曾经有一些中方客户在对上述内容一无所知的情

况下中标，中标后委托本公司代办遣散业务的情况。虽然有时能够与租房人达成意见一致，使其腾出房屋。但

是也会出现因为租房人无法腾出，导致中标人不得不放弃收回已经支付的收购保证金。

因此，请各位在投标前务必与本公司进行沟通。本公司会在对每个房地产实施彻底调查之后，判断是否如预测

的一样，有把握拍得该房地产。

其次，对“竞拍不动产的各项费用”以及“代办遣散业务”的内容进行说明。

■ 竞拍不动产的各项费用

除用来购买所竞拍的不动产投标费用外，其他各项费用如下：

① 登记费・・・是缴费时需要支付的登记费用，通常由于法院会直接委托登记所收取登记费，而不需要支付司法代

书人手续费，因此与一般不动产相比，登记费用会有所降低。

② 遣散费・・・当已经取得的不动产的占有者任意搬迁、迅速搬迁时，根据搬迁后的残留物的大小，通常支付 10

万～20 万日元的遣散费。当尚未缴纳的居民楼管理费等费用的滞纳金金额较大时，不予支付遣散费。

③ 强制执行费用・・・是指当占有者不配合执行任意搬迁时，向法院申请进行强制执行的费用。

如果是私人住宅，通常需要 40万日元～50 万日元的强制执行费用。

④ 管理费、公积金等・・・当取得的不动产属于居民楼时，管理费、公积金等的滞纳金转为由购买者缴纳，支付给

屋主协会等。

⑤押金、保证金等・・・原本由不动产租赁人缴纳的押金、保证金等，在租赁人承接、腾出不动产时，需把押金、

保证金等支付给购买者。但是，原有的短期租赁权（由于废除了短期租赁制度）不适用于 2004 年 4月 1 日之后所



发生的租赁权业务，因此该租赁权被视为无效。此时，当新所有人（中标人）要求租赁人腾出该租赁物品时，租

赁人必须在六个月内腾出该租赁房屋。此外，对于租赁人预存在原所有人处的押金或保证金，新所有人（中标人）

不予归还。

也就是说，随着竞拍活动的实施，该租赁权即被取消，新所有人（中标人）不能取代原所有人的地位。因此，无

论是在腾出该租赁房地产时，还是在继承该租赁房地产时，都会出现要求新所有人（中标人）签订新租赁合同的

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有时需要重新预存押金或保证金。

⑥ 代办投标手续的手续费・・・◇20,000 日元/每件(另缴消费税，在委托投标时缴纳)

从竞拍房地产信息中锁定投标物，并在法院查阅、复制相关资料，进行实地调查、市场调查等，对投标价的推测、

可否进行法律上的争讼、能否遣散占有者等问题提出建议，并代办投标手续。

在确定投标物之前，可免费提供房地产信息并提供意见。

⑦ 中标后的取得代理手续费・・・◇投标价格的 3% (另缴消费税,中标时缴纳 1/2，交接不动产时缴纳 1/2)

但是，当代理手续费的金额低于 30万日元时，一律收取 30 万日元的代理手续费。 (另行缴纳消费税)

〈从中标直至不动产的交接〉

当确定下最高出价人，并办理缴费手续时，法院依据职权，办理所有权的转移登记及抵押权等的注销。然后将权力

书送交购买者。

确定最高出价人后，立即开始着手与占有者交涉搬迁事宜。通常，从缴款日起，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交接。

一旦发生了占有者不同意交涉的情况，将在缴款后立即提起责令交接申诉，从缴款日起，在两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强

制执行的方式结束交接。

代理手续费是指包含所有手续费的直至结束交接为止的价格。

■ 遣散业务代办手续费

◇ 中标价格的 3% (另行缴纳消费税)

※当代办手续费的金额低于 30万日元时，一律收取 30万日元的代理手续费。 (另行缴纳消费税)

关于遣散内容，除遣散谈判之外，包含了从办理缴费手续，直至处理残留物（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办理强制执行

业务（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责令占有者搬迁、交接竞拍房地产为止的所有业务。

◇ 委托代办遣散业务的优点

① 遣散费用低廉。

本公司具有丰富的遣散经验，且仅需向占有者支付小额遣散费。

另外，虽然本公司可发出催促强制执行的通知。但是由于在实际业务过程中，几乎都能说服占有者，不必进行强

制执行便可圆满解决问题，因此从未发生过占有者故意损坏房屋的事件。

② 缩短遣散占有者的时间。

面对各种各样的占有者，能够通过最便捷的途径采取必要的遣散措施，以缩短遣散时间。

③ 由于不必与占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因此不会遭遇危险。

近几年，被新闻所报道的由于占有者性格暴躁而发生暴力行为的案件逐渐增多，其中还包括在进行遣散交涉时所

发生的杀伤案件。



由于中标者不必与占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因此不会发生危险。

④ 为了避免日后出现纠纷，签订“所有权放弃书”等协议书。

为了避免日后出现来自于占有者的纠纷，与占有者签订“所有权放弃书”等协议书。此外，本公司会向中标人提

供写有如日后发生来自于竞拍物相关人员的纠纷，将由本公司处理的协议书。

⑤ 当发生拍卖物为公共居民楼时，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业务内容。

1. 对所有人、使用租赁人、不支付租金的租赁人等进行遣散。

2. 与积极配合的租赁人之间，针对现行租赁合约的剩余时间，签订房主变更确认书。

3. 进行出租空房、一般性管理及租赁费用管理。

＊在不动产业务中，有很多值得重视的地方往往会被大家所忽略。

本公司具备丰富的业务经验，您如有不动产业务需要办理，敬请与本公司联系。

只要您吩咐一声，本公司会与您签订“遣散业务委托代办合同”，并立即着手办理相关业务。

关于业务内容详情，敬请咨询本公司。

此外，由于本公司的工作人员不能用中文进行交流，因此麻烦您在打电话时使用日语与工作人员进行商谈。敬请

谅解。

返回

河内清枝
テキストボックス
    




